元氏县天宇化工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网上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、《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》等文件精神，落实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和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开展2021年全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（第一批企业）的通知》（冀环科教函[2021]541号）有关要求，按照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《河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事项告知书》（编号202113013200003），元氏天宇化工有限公司因“双有”原因被列入2021年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。现按照有关要求将清洁生产审核相关信息公示如下。

元氏天宇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
	序号
	项  目
	内   容

	1
	企业名称
	元氏天宇化工有限公司

	2
	法人代表
	李任泽
	联系方式
	13731136830

	3
	联系人
	李炜
	联系方式
	13932129087

	4
	所属行业
	C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

	5
	建设地点
	河北省元氏县城南工业区内

	6
	厂区中心坐标
	东经114°32′48.83″，北纬37°44′6.66″

	7
	主要原辅材料
	名称
	数量（t/a）
	用途

	
	
	邻氨基苯酚
	853
	生产原料

	
	
	对甲基苯甲酸
	1065.6
	

	
	
	硼酸
	36
	

	
	
	硫磺
	2850
	

	
	
	200#溶剂油
	1200
	

	
	
	二甲苯
	4000
	

	
	
	三氯苯
	65000
	

	
	
	甲醇
	10400.15
	

	
	
	氢氧化钠溶液
	773.49
	

	
	
	活性炭
	100
	

	
	
	盐酸
	2689.66
	

	
	
	多聚甲醛
	540
	

	
	
	环己烷
	2285
	

	
	
	甲苯
	2505.5
	

	
	
	氯化锌
	600
	

	
	
	联苯
	1200
	

	
	
	甲醇
	430.91
	

	
	
	氢氧化钾
	241.41
	

	
	
	4，4′-双氯甲基联苯
	323.43
	

	
	
	亚磷酸三乙酯
	430.0
	

	
	
	甲醇钠溶液
	550.75
	

	
	
	DMF(N,N-二甲基甲酰胺）
	1378.0
	

	
	
	邻茴香醛
	360
	

	
	
	甲醇
	2810.5
	

	8
	主要产品及产能
	产品
	产能（吨/年）
	用途

	
	
	荧光增白剂OB-1
	1200
	产品

	
	
	荧光增白剂FP-127
	500
	

	
	
	4′-双氯甲基联苯
	1200
	

	9
	项目主要排放的废气污染物
	主要污染物
	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	
	
	颗粒物
	3.2

	
	
	二氧化硫
	14

	
	
	氮氧化物
	21

	
	
	甲苯
	<0.0025

	
	
	甲醇
	7

	
	
	氯化氢
	4.7

	
	
	氨
	6.26

	
	
	硫化氢
	0.109

	
	
	臭气浓度
	1318(无量纲）

	10
	项目主要排放的废水污染物
	主要污染物
	排放浓度（mg/L）

	
	
	化学需氧量
	206

	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76.6

	
	
	悬浮物
	30

	
	
	氨氮
	5.051

	11
	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
	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有废滤布、废活性炭、硫磺渣等暂存危废间，交由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公司处理

	12
	落实环境风

险防控措施情况
	公司制定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、落实了环境风险防控措施

	13
	关键设备
	溶解釜、冷凝器、结晶釜、蒸发釜、打浆釜、离心机、双锥干燥机、真空泵、硫化釜、稀释釜、耙式干燥机等


